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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出狱后发现房子被政府卖掉
“我想回家，但房子没

了。”23年前，贾新德还是一个
20岁出头的小伙子，因抢劫罪
被判无期徒刑，后改为有期徒
刑，随后多次获得减刑；23年
后，他已是一个45岁的中年男
子，于今年8月14日获释。当
他回到自己家后，却发现自家
的老房子早已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一栋新楼房，而房子
的主人却是他的邻居，一打
听，乡政府于1993年将他家的
房子以900元的价格卖给了邻
居。

“乡政府有啥权力卖我家
的房子？”无家可归的贾新德
质疑。他说，他是宝鸡市渭滨
区高家镇固川村人，20多年
前，他和父亲以及智障的叔叔
共同住在三间瓦房内，他是父

亲的养子，5 岁时被收养。
1989年，父亲去世，当时他因
患骨髓炎在西安寻医治疗，对
此并不知情。1990年，22岁的
他因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
1992年因病保外就医 5个多
月，才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
服刑期间，2002年，他因表现
良好，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
19年(从改判之日算起)，2005
年到2012年，又多次被监狱方
减刑，今年 8月 14日，所剩刑
期全部减完。这样他共在狱
中度过23年后获释。

获释后，他凭着记忆一路
打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家
里曾经破旧的三间瓦房不见
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崭
新的白色小楼房。而房子的
主人却是他家 23年前的邻居

范某。邻居说，当时的固川乡
政府在 1993年将他家的三间
房子卖给了他们。

“原固川乡并到了高家
镇，所以我只能到高家镇政府
询问。”贾新德说，高家镇政府
一工作人员告诉他，他父亲下
葬时，由当时的乡政府和村委
会操办，他叔叔因无人照顾，
被乡政府送到了敬老院赡养，
而他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此
外，因他家的房子已成为危
房，当时的乡政府就将房子卖
给了邻居。

没了落脚处的贾新德，背
着铺盖卷，白天流落街头，夜
宿宝鸡火车站附近。

贾新德说，镇政府给了他
500元救助金，并让他向村委
会申请庄基地。然而，当他到

户籍所在的宝鸡市公安局渭
滨分局晁峪派出所咨询时，才
得知自己的户籍在 1996年也
被注销了。

近日，高家镇镇长王文庆
接受采访时，承认确有其事，
并称当年经办此事的原固川
乡政府工作人员已经去世。

王文庆说，镇政府给了贾
新德 500元的救助资金，镇司
法所还帮忙为贾新德联系了
一个工作，但贾新德对此并未
明确表态，目前，晁峪派出所
正在为贾新德办理户籍，户籍
办理后，固川村委会将为其划
分新的宅基地。

晁峪派出所民警表示，目
前该所已将贾新德的户籍申
报材料上交分局，正在为贾新
德办理新的户籍。

女子遭劫反劝劫匪别紧张
请其吃饭并拍照报警

苍南姑娘小章今年只有18岁，一个人租住在温州市区。几天
前，当她推开自家房门时，一名男子冲了出来，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一个小姑娘遇到劫匪，会发生什么事？没人能想得到，他们之后
竟然一起吃饭、聊天、找工作，最后，劫匪自己跑了。

目前，这名劫匪已被温州鹿城警方抓获。小章也把自己的故事
发在微博上，被网友赞为“淡定姐”。

姑娘被劫放“狠话”把劫匪吓住了
小章在温州市区一家公

司上班，最近正在搬家。新租
的房子在温州市区小南门方
池巷，和原来的出租屋就隔一
幢楼，大约20米。

10月 16日中午 12点多，
小章将原来房子里的东西搬

到新房子里，因为距离近，为
了方便，她没有锁旧屋的门。

“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
闻到了柚子的味道。”小章
说，自己之前买了个柚子，
放在屋里并没剥开。带着疑
惑，小章推开房门。不料，

一名年轻男子立即冲出来，
一把搂住小章，将刀架在她
的脖子上。

“他说‘别动，给我钱’，我
说我没钱，他又说‘我只要100
块’。”小章回忆，劫匪年纪只
有十七八岁，看起来很紧张，

手一直在抖。见此情形，小章
反倒镇定了，“我说了一句话，
把他吓到了。”

什么话威力这么大，能吓
住劫匪？“我说，你别紧张。我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抢劫了，被
抢好多次了。”

劫匪说肚子饿了 姑娘提出请他吃饭
听了小章的“狠话”，劫匪

的反应出乎意料，他放弃了抢
100元的念头，和小章讨价还
价，最后把抢劫“目标”调整为
10元。

小章依然没有给，反而和
劫匪聊了起来，“怎么为了 10
块钱抢劫啊？”劫匪说，肚子饿

了。“我说可以在家给他做饭
吃，但他没同意。”小章说，两
人聊着聊着，劫匪自己放下了
刀。劫匪说，自己姓罗，河北
人，父母离异，他来温州工作，
但不太顺利。

小章走到床边坐下，发现
床上有很多柚子皮和花生壳，

很明显，都是劫匪吃的。小章
问：“你是不是饿了？”劫匪：

“我两天没吃饭了。这样吧，看
你家里也没吃的，我只要钱。”
小章：“我请你去外面吃饭
吧。”

对于这个提议，劫匪一开
始并没有接受。两人僵持了一

会儿，小章再次提议先出去吃
饭，“我自己16岁出来打工，也
很不容易，我知道你这样，肯
定是走投无路了。你现在很
饿，姐先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这番推心置腹的话，让劫
匪放松下来，他同意，先和小
章去吃饭。

她想帮劫匪找工作 饭店老板劝她报警
小章带着劫匪，来到了附

近的一家小吃店。
为了不让劫匪起疑，小章

对相熟的店老板说，他是她的
表弟。在吃饭的过程中，小章

偷偷用手机拍下了他的照片。
小章说，看着对面这个稚

嫩的劫匪，自己突然产生了
“帮他一把”的念头。她对劫
匪说：“你在这里吃着，我去饭

店老板那里帮你问问，有没有
工作可以干。”

劫匪没有阻拦。
小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单地和饭店老板说了一下，

老板建议她报警。小章又给
公司一位年长的同事打电话，
对方的意见也是报警。

小章回到饭桌，这时，劫
匪突然起身跑走了。

报警后3小时劫匪被抓 他说的故事也是假的
随后，小章报警。根据她

提供的照片，警方很快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经过 3个小时的
搜寻，在网吧将犯罪嫌疑人抓
获。据他交代，自己并不姓罗，

也不是河北人。他姓刘，江西
人，今年 17岁。劫匪说，今年 5
月，自己被学校开除，就和几
名老乡来到温州打工，开始在
一家洗车店上班，每月有2000

元的收入，但因为常去网吧，
夜不归宿，老板就把他开了。

10月 16日中午，刘某在
温州市区闲逛时，看见小章的
屋子没锁门，就溜了进去。他

说，自己给小章讲的故事基本
上都是虚构的，之所以同意和
小章外出吃饭，是因为觉得经
过交谈，小章已经相信了他，
不会报警。

妻子以离婚胁迫丈夫卖房
拿到钱后携款逃跑

老婆以离婚胁迫丈夫卖房，拿到钱后携款
逃跑。丈夫起诉买房者，要求合同无效获支
持。记者20日获悉，房山法院审结该起案件，确
认合同无效。

丈夫王某诉称，自己在与妻子出现婚姻危
机时，妻子以自己代理人的名义，将房屋卖与第
三人。虽然妻子卖房有自己的委托书及视频确
认，但是是基于妻子胁迫才做出的，不是自己的
真实意思。

买房者陈某辩称，自己通过中介公司从王
某妻子处买房，且其有王某委托卖房的手续，中
介公司还通过视频与王某本人进行了确认，合
同应当有效。另外，他无从知道王某与其妻子
有矛盾。

房山法院查明王某从开发商处购买该房
屋，但未拿到房产证，该房为小产权房。法院认
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违反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无效。

婚外恋5年分手后引纠纷

夫妻俩轮番告“小三”
五年前，嘉兴的王先生在宁波某外国语学

校任教，认识了正在读高三的莉莉，莉莉毕业
后，王先生被调至嘉兴一所知名高中任教。但
双方仍然保持联系，王先生甚至瞒着妻子与莉
莉发展成恋人，自 2011年以来，王先生分 29次
给莉莉账户打了5.36万元。

到了今年年初，两人相恋5年最终还是以分
手结局，但这事似乎还没完，今年3月，王先生向
宁波宁海县法院起诉，要求莉莉归还5.36万元。

王先生认为，这些钱都是借款。
而莉莉认为，这钱都是王先生赠与的，“恋

爱期间，王先生打款给我是为了取悦我。”
法院认为，从两人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王

先生与莉莉来往密切且关系极为暧昧，因而不
排除部分汇款有赠与的可能，宁海法院一审判
决其中 2.5万元为借款，莉莉应当归还，驳回王
先生其他 2.86元归还的诉讼请求。王先生不服
判决，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法院审理后依法驳
回。

本以为这事就此两清了，谁知还没完。
王先生的妻子得知此事后，认为剩下的2.86

万元赠与款是夫妻共同财产，莉莉根本就无权
获得，于是今年8月28日，王先生妻子将王先生
与莉莉一同诉至嘉兴南湖法院。

庭审时，王先生同意妻子的诉求，认为莉莉
明知自己有老婆，还以欺骗的方式向他索要赠
款，赠款来源于他的稿费和加班费，是他与妻子
的共同财产，莉莉无权获得这笔赠与的钱，赠与
行为应该无效。

法院审理认为，王先生身为人民教师，是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向自己的学生赠与款项，说
明他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王先生也没有证据
证明莉莉是以欺骗手段获取赠款。夫妻对共同
财产具有平等的处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一方
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均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10月 16日，南湖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王先生
妻子的诉请。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广东一镇干部驾车撞死人
叫侄儿顶包

据广东龙川县公安局20日通报：10日，该县
麻布岗镇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交通肇事案，
肇事司机王仕鸿(男，45岁，龙川县麻布岗镇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该县公安
局刑事拘留。龙川县纪委已介入调查。

据通报，10日晚上，王仕鸿驾驶粤PNW168
小型轿车从麻布岗镇壮士村开往麻布岗镇街
道。20 时 05 分许，王驾车行至 S227 线 23KM
960M路段，碰撞在公路上由南向北正常行走的
行人黄某某(女，33岁，龙川县人)，致黄当场死
亡，构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王仕
鸿驾驶粤PNW168小型轿车逃离现场。次日，王
仕鸿陪同其侄儿王某某(男，24岁，龙川县麻布岗
镇人)到龙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麻布岗中队投
案，王某某随后被该局刑事拘留。

由于王某某的供述存在较多的疑点，交警
部门通过缜密侦查，证实王某某冒充肇事司机，
并锁定王仕鸿为该案的重大嫌疑人员。迫于压
力，14日10时，王仕鸿到龙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投案，经讯问，王仕鸿对其驾驶粤PNW168小型
轿车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致1人死亡，且在事
故发生后驾车逃离现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当日，王仕鸿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
王某某涉嫌窝藏、包庇罪另案处理。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查之中。


